
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選擇性過渡措施應注意事項 

一、 為我國保險業者順利實施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並督

促其持續精進財務業務健全發展及資產負債管理能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應注

意事項。 

二、 保險業依相關規定計算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者，

得向本會申請適用下列選擇性過渡措施，適用期間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二十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為期十五年。申請以一次為原則，但

報經本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 利率風險過渡措施：依規定計算利率風險之風險

資本，自第一年起，至少以百分之五十計算，並

自第二年起逐年線性遞增至百分之一百。 

（二） 新興風險過渡措施：依規定計算長壽風險、脫退

風險、費用風險、巨災風險及非違約利差風險之

風險資本，自第一年起，至少以零計算，並自第

二年起逐年線性遞增至百分之一百。 

（三） 淨資產過渡措施：就銷售時計算責任準備金之利

率不低於百分之四之新臺幣有效契約為原則，以

現時估計之保險負債與所對應資產依市場評價調

整之差額，並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公報規範

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為「自有資本調整總數」，計

入首次申請適用選擇性過渡措施之自有資本，且

逐年依市場情形及自有資本調整情形滾動更新

「自有資本調整總數」。 

三、 保險業一百十四年六月底或九月底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之二百者，得依前點規定向本會提出自一百十五年起

適用選擇性過渡措施；應以一百十四年六月三十日或

九月三十日之財務報表及市場資訊為評估基礎，並依



下列規定提出申請文件，但報經本會核准者，不在此

限： 

（一） 應於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前，函報選擇性過渡

措施申請書，說明後續申請時程規劃及擬申請項

目。 

（二） 依前款申請同意後，應於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十五

日前，檢附經董事會討論通過之選擇性過渡措施

申請報告，至少應包括：  

1. 銷售時計算責任準備金之利率為百分之六以上之

新臺幣有效契約利率轉換措施，及選擇性過渡措

施之選用結果，並填具淨資產過渡措施調整數計

算表【詳附表一至五】。 

2. 量化評估過渡期間內，過渡前後自有資本、風險

資本、資本適足率之變動分析結果，及相關評估

所採之各項假設說明【詳附表六及七】。 

3. 適用選擇性過渡措施期間模擬情形表【詳附表

八】。 

4. 過渡期間保險商品策略規劃、盈餘保留規劃及資

本補強措施（應包括增資規劃及資產負債管理策

略）。 

5. 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四、 保險業如有一百十四年六月底及九月底資本適足率均

未達百分之二百者，除應檢具具體明確增資計畫及承

諾書函報本會，經本會同意者外，不適用本應注意事

項。 

五、 保險業依本應注意事項第二點向本會提出選擇性過渡

措施申請者，應於一百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以一

百十五年一月一日之財務報表及市場資訊為評估基礎，

重新計算選擇性過渡措施申請報告之相關指定附表提



報本會，其內容應經簽證會計師查核且經董事會討論

通過。 

六、 保險業經本會核准適用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選擇性過

渡措施者，過渡期內之資本適足率應依規定之方法計

算，並應每半年將報經本會核准之實施評估規畫執行

情形提報董事會討論。 

七、 本應注意事項後續內容之名詞定義： 

（一） 「過渡期」：係指選擇性過渡措施適用期間，自一

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至一百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計十五年。 

（二） 「自有資本超額過渡期」：係指「自有資本超額

調整數」之過渡期間，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至

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五年。 

（三） 「資本適足率」：係指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所定義之資本適足率。本應注意事項為區分公司

採用過渡措施後之資本適足率與實際資本適足率，

特分別稱為「過渡後資本適足率」及「過渡前資

本適足率」；惟於資本適足率公告時，仍統一稱

為「資本適足率」。 

（四） 「過渡前資本適足率」：係指未採用過渡措施之

資本適足率。 

（五） 「過渡後資本適足率」：係指採用過渡措施後之

資本適足率。 

（六） 「資本適足率基準」：係指本會於過渡期內核予

公司採過渡措施調整後之基準資本適足率。經核

定後，公司計算「資本適足率基準」與過渡前資

本適足率之自有資本差額須於首次採用過渡措施

後至一百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剩餘年度內，



依實際自有資本改善情形重新計算。「資本適足

率基準」計算原則；另經本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資本適足率基準」設定為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為

原則：若一百十四年六月底或九月底之資本適足

率不低於百分之二百五十，則於實施日及過渡期

內之各年度末「資本適足率基準」上限設定為百

分之一百二十五。 

2. 「資本適足率基準」設定為一百十四年六月底或

九月底資本適足率乘以百分之五十為原則：若一

百十四年六月底或九月底之資本適足率均低於百

分之二百五十，則於實施日及過渡期內之各年度

末，「資本適足率基準」上限設定為一百十四年

六月底或九月底資本適足率乘以百分之五十，取

孰高計算之。 

3. 保險業有第四點之狀況者，其增資計畫及承諾書

經本會核准後，「資本適足率基準」得經本會核

准後另訂之，不受前目之限制。 

（七） 「首次申請過渡之目標資本適足率」：係指公司

申請採用過渡措施後，經核定之資本適足率，其

高於「資本適足率基準」所產生之自有資本調整

數，須於「自有資本超額過渡期」內，逐年依實

際自有資本改善情形重新計算。 

（八） 「過渡前風險資本」：係指未採用過渡措施之風

險資本數。 

（九） 「過渡前自有資本」：係指未採用過渡措施之自

有資本數。 

（十） 「過渡後風險資本」：係指採用過渡措施後之風

險資本。 



（十一） 「過渡後自有資本」：係指採用過渡措施後之

自有資本。 

（十二） 「風險資本調整數」：係指依第二點第（一）

款及第（二）款計算「過渡前風險資本」與

「過渡後風險資本」之差額。 

（十三） 「自有資本調整總數」：係指依第二點第（三）

款計算「過渡前自有資本」與「過渡後自有資

本」之差額，其可分成「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

與「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十四）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係指在「自有資本

調整總數」金額內，達到「資本適足率基準」

之「自有資本調整數」。 

（十五）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平均數」：係指「自有資

本適足調整數」依剩餘過渡年數計算之年平均

數。 

（十六） 「自有資本適足達成比例」：係指以當年度

「過渡前自有資本」之淨增數相較於前年度計

算之「自有資本適足調整平均數」之達成比例，

惟以百分之百為上限。 

（十七）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比例下限」：係指「自有

資本適足達成比例」之下限。以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惟若整體經濟金融環境發生顯著變化，

本會得適時調整之；另經本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八）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係指在「自有資本

調整總數」金額內，依「首次申請過渡之目標

資本適足率」與「資本適足率基準」差值計算

之自有資本調整數。 



（十九）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平均數」：係指「自有資

本超額調整數」依「自有資本超額過渡期」剩

餘年數計算之年平均數。 

八、 過渡期內資本適足率應依以下方式計算： 

（一） 計算時點以符 t表示，代表過渡期間之年度末。t為

零時，係指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之基準日。 

（二） 資本適足率 

1. 「過渡前資本適足率」： 

「過渡前資本適足率」
t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

「過渡前風險資本」
t

 ,0 ≤ t ≤ 15 

2. 「過渡後資本適足率」： 

「過渡後資本適足率」
t

=
「過渡後自有資本」

t

「過渡後風險資本」
t

 ,0 ≤ 𝑡 ≤ 15 

（三） 過渡後風險資本 

「過渡後風險資本」
t
 

= 「過渡前風險資本」
t

− 「風險資本調整數」
t
 , 0 ≤ t ≤ 15 

（四） 過渡後自有資本 

1. 「過渡後自有資本」： 

「過渡後自有資本」
t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

+ 「自有資本調整總數」
t
 , 0 ≤ t ≤ 15  



2. 「自有資本調整總數」： 

「自有資本調整總數」
t
 

=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
t

+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t
 ,0 ≤ t ≤ 15 

3.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
t
 

= 「過渡後風險資本」
t

× 「資本適足率基準」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
 , t = 0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
t
 

= (「過渡後風險資本」
t

× 「資本適足率基準」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
) × 「自有資本適足達成比例」

t
 ,1 ≤ t ≤ 15 

4. 「自有資本適足達成比例」： 

「自有資本適足達成比例」
t
 

= min (
100%  ,

max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比例下限」
t
, 𝐴)

) 

𝐴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1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平均數」
t−1

 

, 1 ≤ t ≤ 15 

 



5.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平均數」：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平均數」
t

=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

t

15 − t
 , 

0 ≤ t ≤ 14 

6.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t=首次申請年

= 「過渡後風險資本」
t=首次申請年

× 「首次申請過渡之目標資本適足率」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首次申請年

−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數」
t=首次申請年

 ,0 ≤ t ≤ 4 

（1） 若各公司於過渡期內之年度末之 

「過渡前自有資本」
t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1

−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平均數」
t−1

≥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平均數」
t−1

   ,首次申請年 < t ≤ 4 

則年度末之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t

=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t=首次申請年

× (
5 − 首次申請年 − t

5 − 首次申請年
) 

,首次申請年 < t ≤ 4 



（2） 若各公司於過渡期內之年度末之 

「過渡前自有資本」
t

− 「過渡前自有資本」
t−1

− 「自有資本適足調整平均數」
t−1

<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平均數」
t−1

   ,首次申請年 < t ≤ 4 

則年度末之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t
＝0,首次申請年 < t ≤ 4 

7.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平均數」：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平均數」 

=
「自有資本超額調整數」

t=首次申請年

5 − 首次申請年
 

九、 保險業經本會核准適用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選擇性過

渡措施者，如擬提早終止選擇性過渡措施之適用，應

向本會提出申請。 

十、 保險業者向本會提出選擇性過渡措施之申請書件，如

有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或未確實

依申請書件辦理者，除依法處理外，本會得調整減少

選擇性過渡措施。 

十一、 國內外整體金融情勢於過渡期發生顯著變化，本會

得適時進行檢討本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 

 


